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攻坚工作经验材料：
廉江市“三个严”打好烟花爆竹攻坚战
为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提升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水平，根据省和湛江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省和湛江市分别选取廉江市和廉江市雅塘镇作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重点攻坚地区。此项工作,廉江市高度重视，以“三个严”推进烟花爆竹行业领域的攻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主要做法如下：
（一）严密组织部署，明确攻坚任务。为加强对攻坚工作的领导，廉江市成立了攻坚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东任组长，负责协调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攻坚工作。市安委会印发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攻坚工作方案，选取雅塘镇雅塘居委作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重点攻坚区域。并要求各镇政府（街道办）和市有关部门要把攻坚工作作为本单位、本部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攻坚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任务，进一步细化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步骤，确保攻坚工作有序实施。先后5次召开镇政府（街道办）镇长（主任）、分管领导和安监办主任会议，部署攻坚工作，通报落实情况。安监局局长王木寿多次带队到雅塘镇指导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攻坚工作。8月13日，廉江市组织各镇（街道、开发区）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安监办主任和烟花爆竹零售业主共400多人，到雅塘镇召开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攻坚工作现场会，推广雅塘镇烟花爆竹经营布点和门店设置工作经验。据统计，雅塘镇共投入经费18多万元，依法撤销不符合要求的经营点15个，规划建设烟花爆竹零售门店8家，目前已取得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8家。
（二）严格准入条件，加强经营监管。为做好烟花爆竹许可工作，廉江市安监局派出4个督导组，由局领导带队，专门负责烟花爆竹零售点的现场审查工作。并依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对属于 “两关闭”和 “三严禁” 情况的，责令限期落实整改。同时印发了《烟花爆竹零售店设置标准》，具体包括9个方面：一是两个相邻的烟花爆竹零售店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50米；二是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得设置在禁放区域内；三是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四是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得设置在居民居住场所投影线1米范围内，烟花爆竹零售店与后边居民居住场所要有墙体隔开；五是烟花爆竹零售店要与学校、幼儿园、医院、敬老院、集贸市场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六是烟花爆竹零售店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不得大于80平方米，门店建筑物最矮处高度要达3米以上，门店内墙2.5米高度整体划出一条10厘米宽的红线，门店内不得安装用电线路，门店门口确需安装照明用电的，必须使用防爆装置；七是烟花爆竹零售店店内明显的墙体上悬挂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八是烟花爆竹零售店门口外墙墙体上要悬挂统一规格的标志性牌匾和两块规定内容的安全警示标志；九是烟花爆竹零售店门口外墙明显地方悬挂至少2个4公斤以上的手提式灭火器。要求各镇（街）结合规划布点和许可工作督促辖区内烟花爆竹零售店严格按标准执行，对不符合标准的，一律不予许可。这项工作在10月底前完成。
（三）严厉打击“私炮”，规范流通市场。廉江市历年来都高度重视打击清理非法违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亲自担任“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市安委会印发打击“私炮”工作方案，落实工作责任。一是市、镇、村三级明确打非责任。市政府、镇政府（街道办）、村（居）委会级级签订清理整治“私炮”安全保证卡，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打非工作网络。二是加强执法联合。从市安监、公安抽调执法人员组建执法联合队，坚持每天下乡巡查，巡查了全市3878条自然村。坚持执法巡查与下乡政策宣传相结合，一边执法一边宣传，在执法中宣传，在宣传中执法。三是强化信息情报收集,落实举报奖励制度，举报属实一宗最高奖励10000元。四是加固与周边县（市）信息和执法联动。廉江市已与化州及广西陆川、博白、合浦等县（市）安监部门签订执法联动协议，互通信息，跨区共同打击。自开展重点攻坚工作以来，共出动执法车32辆次，人员130人次，检查烟花爆竹销售点76个，没有发现有经营私炮问题。
下一步，廉江市将继续强化宣传和督促检查，定期督查烟花爆竹攻坚工作开展情况，确保按计划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同时加强对各镇（街）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人员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及销售人员的法规标准宣贯培训，落实安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建立完善“打非”工作机制，落实部门职责，始终保持“打非”工作的高压态势。建立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有效遏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保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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